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部分无线控制器设备维保服务
采购公告
一、项目概况
我院现有无线网络核心设备无线控制器已需要采购设备原厂维保，核心关键设备升级或故障更换等操作，需要原厂售后工程师到现场支持服务。
二、采购方信息：
名称：温州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通讯地址：温州市龙湾区瑶溪镇曹龙路1111号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龙湾院区  
邮 编：325027 
网  址：www.wzhealth.com
联 系 人：信息中心/大数据中心 周女士（手机：13989758856）
报名邮箱：feyxxjsk@wzhealth.com
三、服务方案要求  
（1）服务内容
原厂技术支持热线服务：提供原厂7x24远程技术支持服务，支持范围包括：问题提交、问题远程指导、分析和排除、产品功能介绍、配置、安装、调试、客户化以及使用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的咨询等。
故障解决服务：服务工程师手机需7x24小时待机。服务商需提供7x24小时故障报修服务热线电话，随时准备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当发现设备故障报修时，需及时响应并提供电话支持。根据故障情况，服务工程师及时到达现场进行故障诊断及维修，若发生系统故障要有完善的原厂流程上升机制，尽快恢复设备可用状态。
备件保障服务：服务商及原厂商备件库应满足为本项目提供原厂备件服务，保证备件的品质和可用性，网络设备备件在接到报障后次日内发出。
紧急故障和应急处理服务：服务商协助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制定网络系统应急处理流程并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供应急处理服务。由服务工程师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共同配合，制定切实可行的服务商应急处理流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实际演练，以保障突发故障状态下的应急处理流程的有效性。应急处理流程主要包括各设备系统的应急措施和备份切换工作流程。一旦出现紧急故障或问题（如网络节点瘫痪，业务中断等），双方将依照预定的应急处理流程，快速组织故障排查，并根据情况，调用原厂二线资源进行技术支持，以快速恢复系统运行。
（2）服务时间
服务开始时间：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服务期限：12个月
（3）本次采购维保服务相关的无线控制器设备清单：
	设备
	型号
	数量
	备注

	EWP-WX3540H
	H3C WX3540H 无线控制器
	2台
	【8813A6RF】网络产品基本维保服务标准版(7x24xND发出)

	EWP-WX5540H
	H3C EWP-WX5540H无线控制器
	2台
	【8813A6RF】网络产品基本维保服务标准版(7x24xND发出)


四、服务人员素质和技术能力要求   
为确保招标人服务器和交换机等设备安全、可靠地正常运行，投标人承担招标人上述设备的维护保修技术服务。投标人保证以快速的响应、熟练的维护技术向招标人提供优质的设备维护保修服务，具体包括设备的定期检查保养、故障及时修复、备件保障供应，以及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交流和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4.1人员要求
（1）要求投标人为H3C主网络二星级及以上服务商。
（2）服务方技术团队针对本项目提供7*24小时应急响应服务。
（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无违法犯罪记录，工作责任心强；
（4）文明、规范地履行对应工作职责；
（5）要求投标人具有H3C原厂认证的H3CIE、H3CNE、H3C认证无线网络优化专家等证书的工程师；
（6）具备3年以上H3C相关设备维护经验；
4.2服务响应要求
要求快速解决故障，工作时间内所有服务响应时间必须在30分钟内应答，保证服务方工程师到达现场时间小于2小时。协助故障配件、设备的更换时间不超过48小时。故障解决后，72小时内提供故障分析处理报告。
4.3其他要求
（1）服务方需具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在服务地区有常驻服务和技术支持机构，配有较强的技术队伍，能提供快速的售后服务响应，具有较强的项目管理、技术服务和组织实施能力,具有相关项目建设和服务的经验，能够独立承担本项目实施，并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履约记录。
（2）服务方所有服务人员应服从采购人的领导和管理，包括制定工作制度、监督工作制度的执行质量、分配和调整工作资源等。
（3）服务方提供7天×24小时技术服务与支持电话。
（4）项目中标服务商须提供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盖鲜章的正式授权书才能签订本项目合同。
五、质量要求   
投标人须配合招标人的管理与推进相关工作，并接受项目单位的工作监督、考核与评价。考核评价结果经项目单位、投标人共同确认后，将作为项目有效工作量核定、项目验收、合同付款等工作的重要执行依据。
投标人在项目实施阶段，必须提供至少一名项目管控人员配合项目，开展项目实施管控工作。
投标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配合项目单位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项目实施状态及项目人员的工作状态，项目单位对项目运维实施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凡未按规定执行的，将纳入项目考核评价结果。
[bookmark: _GoBack]六、安全保证要求  
信息安全要求：
1. 投标人必须严格遵守公司信息安全方面的要求。对于参与项目的技术人员均需要签订公司统一的信息保密协议。
2. 投标人需对以下信息进行保密，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项目信息：如业务流程、技术方案、业务数据（静态数据、动态数据、历史数据）、报表指标、工程设计、技术指标、计算机软件、数据库、操作手册、技术资料等。
保密信息既包括书面认定为保密或专有的，又包括口头给予，随即被书面确认为保密或专有的信息。保密信息存储介质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文档、电子文档、光盘、优盘、服务器文档。
3. 投标人组建的项目组成员在招标人履行职责期间，必须遵守招标人规定的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保密规章、制度，履行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保密职责。不向不承担相应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披露招标人的商业秘密。招标人的保密规章、制度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之处，项目组成员亦应本着谨慎、诚实的态度，采取任何必要、合理的措施，维护其于履行职责期间知悉或者持有的任何属于招标人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招标人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以保持其机密性。
4. 除了履行职务的需要之外，项目组成员承诺，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以泄露、告知、公布、发布、出版、传授、转让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使任何第三方（包括按照保密制度的规定不得知悉该项秘密的招标人其他职员）知悉属于招标人或者虽属于他人但招标人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也不得在履行职务之外使用这些秘密信息。
5. 承诺严格按照招标人办公点相关管理制度要求来确保招标人数据信息安全，如采用密码保护、数据加密、防火墙软件升级等，降低数据安全的威胁。对于纸质文档的管理要与用户方做好借阅登记，在做用期间做到专人保管专人负责，不随便乱放，项目结束后按借阅清单如数归还。一旦离开项目，立即删除或销毁所使用数据信息存储媒介中所有相关的招标人数据信息。不保留招标人数据信息，也不将其应用到与招标人无关的项目中。
6. 针对项目中接触到的招标人员工个人信息，做到不传播不泄漏。使用个人信息时要得到许可。
7. 不利用所知悉的招标人的商业秘密从事有损华招标人或招标人关联企业利益的经营、交易等行为。不允许或协助不承担相应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使用招标人的商业秘密。
8. 发现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自己过失泄露商业秘密，或可能存在的数据泄露隐患，如存有国网信息的介质丢失或被盗（包括便携式计算机、USB 和闪存驱动器、记忆棒、CD 和 DVD等）、系统可能遭受非法入侵等，应及时向项目经理和招标人的相关部门报告，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
